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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1 证券简称：宝地矿业 公告编号：2025-078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1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5年 12月 22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伟先生主
持，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新
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
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戚俊杰、尚德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1121 证券简称：宝地矿业 公告编号：2025-079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签订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
工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简要内容：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和静县备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备战矿业”）正在积极推进
1,000万吨/年采选工程项目建设，因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设计变更，为满
足工程建设需要，现备战矿业拟与关联方新疆宝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地建设”）签订《和静县备战铁矿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最终以实际完成且验收合格的工
程造价为准进行工程结算，金额不超过1,400万元；备战矿业支付的工程款项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宝地建设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16,696.20万元，其中15,185.77万元为公开招标项目，属于可免
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及披露的交易；762.04万元为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的交易且未超过审议额度；剩余748.39万元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尚未达到关联交易审议及披露
标准；加上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金额后，累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将达
到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但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原协议的签署情况及有关安排
2025年 4月，备战矿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和静县备战铁矿选厂改

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工程”）施工单位为宝地建设并签订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标金额为9,791.03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下
列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
拍卖等，但是招标、拍卖等难以形成公允价格的除外”，原合同的签订符合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免于审议和披露的相关规定。

2、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相关安排
该项目工程原设计基础形式为“独立柱基础”，随着项目建设推进，根据备

战矿业北部选厂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显示，独立柱基础形式无法满足建设场地的
地质环境，为避免后期发生安全隐患以及保证项目成果，工程设计单位出具变
更说明及工程勘察报告，建议将该项目工程基础形式由“独立柱基础”变更为

“旋挖成孔灌注桩基础”，根据工程量测算，本次工程造价增加金额不超过1,400
万元。

为满足该项目工程建设需要，备战矿业拟与宝地建设签订《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约定的内容最终以实际完成且验收合格的工程造价为准进行结算，金
额不超过 1,400万元，备战矿业支付的工程款项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

（二）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会议表决情况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六

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补充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与关联方签署

《补充协议》，是基于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受项目所在地客观地质条件影响，是
正常业务开展所需，且为偶发性的，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也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原则，经交易各方充分
协商，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
2025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2025年

第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一
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3、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戚俊杰、尚德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未达到股东
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宝地建设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16,696.20万元，其中15,185.77万元为公开招标项目，属于可免
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及披露的交易；762.04万元为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的交易且未超过审议额度；剩余748.39万元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尚未达到关联交易审议及披露
标准；加上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金额后，累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将达
到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但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宝地建设为公司控股股东

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企业，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类型

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1650000712966137X

1998年12月29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388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克拉玛依东街388号

贾存忠

10,000万元

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矿产资源勘查；测绘服务；建筑物拆除作
业（爆破作业除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煤炭开采；爆破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承
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建筑材料销售；对外承包工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停车场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广告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地矿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宝地建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经审计）：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63,698.46

净资产

13,766.19

营业收入

46,252.63

净利润

1,551.15

（三）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宝地建设依法存续且经营状况正常稳定，具备良好

施工、履约能力，不存在施工障碍。
（四）其他情况说明
经查询，宝地建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除前述关联关系和合作外，宝

地建设与宝地矿业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
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和静县备战铁矿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
（二）工程地点：新疆和静县备战铁矿北部选矿厂北侧，海拔约3300m。
（三）施工单位：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四）质量标准：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和

配套各专业验收标准规范等现行国家、行业质量验收标准、规范的合格要求。
和静县备战铁矿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属于备战矿业在建工程，权属

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基于原公开招标确定的中标方及签订的中标合

同，结合工程建设的实际地质情况与工程量进行计算，同时参考公允的市场价
格，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而定。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且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发包人：和静县备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新疆宝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二）原合同内容
原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为备战矿业选厂改扩建项目生活区工程所有内容

等。
（三）补充协议金额
原合同总价为97,910,331.87元，变更后总价增加以工程实际结算不超过1,

400万元为准（含增值税税率9%）。
（四）金额结算
结算金额以实际完成且验收合格的工程造价为准。
（五）结算方式
本工程合同进度款应按80%及以下比例约定支付，其中不低于进度款总额

的20%采用半年期承兑方式支付，剩余部分采用银行转账、汇款支付。
（六）其他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

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继续完全有效。本协议与原合同有不一
致时，以本协议为准。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系项目所在地的地质环境客观情况而增加的费

用,是公司正常业务开展所需，符合公司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方向，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合法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且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

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以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戚俊
杰、尚德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宝地建设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16,696.20万元，其中15,185.77万元为公开招标项目，属于可免
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及披露的交易；762.04万元为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的交易且未超过审议额度；剩余748.39万元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尚未达到关联交易审议及披露
标准；加上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金额后，累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将达
到董事会审议及披露标准，但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宝地矿业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合规管理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
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保
荐机构对宝地矿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1号公司总部19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

144,156,125

41.86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王鹏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做见证。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4人，公司董事邢海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独

立董事谢彦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姚磊出席；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553,945

比例（%）

95.4201

反对

票数

6,561,742

比例（%）

4.5518

弃权

票数

40,438

比例（%）

0.028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吕伟顺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刘晶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高长明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42,400,765

142,641,464

142,409,2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7823

98.9492

98.788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治
理制度的议案》

《选举吕伟顺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选举刘晶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选举高长明为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421,081

7,267,901

7,508,600

7,276,394

比例（%）

26.8315

80.5462

83.2138

80.6404

反对

票数

6,561,742

/

/

/

比例（%）

72.7202

/

/

/

弃权

票数

40,438

/

/

/

比例（%）

0.4483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为股东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大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晨、徐再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2025－061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举公司
董事长及聘任CEO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CEO的议
案》。

参会董事一致推举吕伟顺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并聘任其为公司
CEO（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吕伟顺具备履职能力、任职资格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长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简历：
吕伟顺，男，1962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大连商场

经理办副主任，交电经理部副经理、经理、百货文化部经理；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大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大商股份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长。2016年 4月至今任大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现任大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CEO。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5,500,

000股，占本次注销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43%。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1,265,289,215股减少至1,259,789,215股。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部分回购
股份5,500,000股已于2025年12月19日完成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及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审议程序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智

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回购股份方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的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6.50元/股，实施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
月内。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智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实施期限延期的议案》，同意
调整于2023年1月30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
案，具体调整包括：将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6.50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8.05元/股，将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期为自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实施期限延期
的议案》之日起 3个月内，即回购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4年 7月 19日。除上述调
整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截至2024年4月26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 23,698,358股（其中，2023年实际回购 11,217,757股，2024年实
际回购12,480,6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6.58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5.9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51,381,248.19元（不含交
易费用），回购均价为人民币6.39元/股。公司上述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4
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3年实际回购的 11,217,757股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该股份回购
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7月10日办理完成，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276,506,972股变更为1,265,289,215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及实施期限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提前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
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本次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4年实际回购股份
中的 5,500,000股股份的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9）、《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9）。

二、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本次注销的部分已回购股份数量为5,500,000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12月19日办理
完成。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三、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265,289,215股减少至 1,

259,789,215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总数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760,683

1,264,528,532

1,265,289,215

占股本比例

0.06%

99.94%

100%

拟注销股份
数量（股）

0

5,500,000

5,500,000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760,683

1,259,028,532

1,259,789,215

占股本比例

0.06%

99.94%

100.00%

四、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
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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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2:00
2.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7号智胜大厦12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游志胜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271

人，代表股份数64,401,5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435%。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15人，代表股份

数55,828,0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7436%；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人共256人，代表股份数8,573,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99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64人，代表股份数9,

718,4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073%。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467,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62％；反对 1,45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64％；弃权4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7,783,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946％；反对1,4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188％；弃权 47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
麦琪、陈佳然
（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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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信达证券－平

安银行－信达证券聚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信达证券聚合2号”）
持有公司股份5,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150%，股份来源于协议转让，所
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已收到信达证券聚合2号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结果告知函》，信达证券聚合2号本次披露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在本次减
持计划期间，信达证券聚合 2号减持股份 1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50%，
本次减持结束后，信达证券聚合 2号持有公司股份 5,34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99%，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信达证券－平安银行－信达证券聚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5,360,000股

5.0150%

协议转让取得：5,3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信达证券－平安银行－信达证券聚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5年8月30日

16,100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2月21日

集中竞价减持，16,100股

22.70～22.70元/股

365,470元

未完成：1,052,698股

0.0150%

不超过：1%

5,343,900股

4.9999%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

到
信达证券聚合2号本次减持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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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设备补贴款的基本情况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资料，经

金寨开发区主任办公会纪要同意，兑现企业2024年设备补贴款，其中实际补

贴：金寨春兴精工有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春兴”）5,
052.4万元、安徽春兴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轻合金”）174.8万元，兑现资金由金寨县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寨产投”）负责拨付，兑现资金用于偿还金寨春兴向金寨产投、金寨汇金

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金寨春兴已收到金寨产投、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出

具的相应的还款收据。

基于上述情况，金寨春兴收到设备补贴款5,052.4万元、安徽轻合金收到

设备补贴款174.8万元，共计5,227.2万元，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107.48%。

二、设备补贴款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政府补助分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金寨春兴、安徽轻合金本次收到的设备补贴款系与资产相关的补助。

2、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金寨春兴、安徽轻合金本次获得的设备补贴款计入递延收益，后续将按

照资产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分期计入损益。

3、上述设备补贴款具体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年度会计师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2、金寨产投出具的《情况说明》；

3、金寨产投、金寨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还款收据》。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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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林来嵘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圃生先生的通知，获悉林来嵘先生、林圃生先生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林来嵘

林圃生

林圃生

林圃生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是

是

一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7,180,000

3,220,000

1,220,000

688,000

12,308,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3.54%

9.71%

3.68%

2.07%

5.21%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47%

0.21%

0.08%

0.04%

0.80%

质押开始日期

2025年9月26日

2025年9月11日

2025年6月23日

2024年11月7日

一

质押解除日期

2025 年 12 月 19
日

2025 年 12 月 19
日

2025 年 12 月 19
日

2025 年 12 月 19
日

一

质权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一

注：截至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1,533,080,435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林来嵘先生、林圃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众兴
集团

林来嵘

安素梅

安凤梅

林圃生

林圃正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699,787,182

203,083,995

18,890,600

3,400,000

33,160,618

30,692,632

989,015,027

持股
比例

45.65%

13.25%

1.23%

0.22%

2.16%

2.00%

64.51%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股）

198,000,000

12,150,000

0

0

7,922,000

7,378,300

225,450,3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28.29%

5.98%

0

0

23.89%

24.04%

22.8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2.92%

0.79%

0

0

0.52%

0.48%

14.7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0

0

0

林来嵘先生、林圃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比例为22.80%，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
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
常，各项业务稳步有序推进，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坚定看好公司的
长期发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回购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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